
附件 1 

 

河南省高等学校土木建筑学科优秀教师评审办法（试行） 

（2018 年 4月修订） 

 

第一条 宗旨 

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为表彰、鼓励河南省高等学校土木建筑学科优秀教师，

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爱岗敬业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发挥教师在推进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特开展“河南省高等学校土木建筑学科

优秀教师”评选活动。 

本活动为荣誉性奖励活动。每年评选一次，接受申报的时间为每年五月底

前，具体时间请关注当年通知。 

第二条 申报对象 

凡河南省高等学校土木建筑学科在职专任教师，均可依照本办法规定，自

愿申报。 

第三条 申报条件 

申报者的政治思想素质优良，热爱、忠诚教育事业，作风正派，师德高尚，

具有探索创新精神。 

申报者除应具备以上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中 2条以上： 

1.主讲课程须为校级及以上精品课程。 

2.教学经历与课堂教学学时数： 

（1）须具有 3 年以上（含 3 年，统计时间截止到申报年的上一年 12 月 31

日）本科教学经历； 

（2）在本科院校任教的申报者，近 2学年面向本校本科学生的课堂教学实

际学时数应不少于 32学时/学年（含设计、实习等实践环节）； 

（3）在职业院校任教的申报者，近 2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包括实训、

实习等实践课程）应不少于 96学时/学年。 

3.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努力推进教育创新，教学效果突出（教



学质量评价结果为优秀）。 

4.积极开展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在教育教学研究、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荣获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励，主持或参与完成校

级及以上的“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第四条 申报程序 

1.申报者向所在学校的院（系）提出申请，报院（系）领导批准，由院（系）

组织专家对申报者的申报资格、提供的申报材料（含支撑材料）进行初审、初

评，初审、初评合格后在申报表格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推荐申报者参加河南

省高等学校土木建筑学科优秀教师评选。 

2.各单位推荐名额：每个专业每年推荐 1名。 

第五条 申报材料 

1.申报人需提交的资料： 

（1）申报表 

（2）二个学时的教案，或 20分钟以内的教学录像。 

（3）佐证申报人满足申报条件的支撑材料 

2.申报者所在学校的院（系）汇总本院（系）全部申报人的申报材料连同

评审工作成本费（具体数额见当年评审通知），一并寄（送）至当年通知所指定

的地址与单位。 

第六条 评审程序 

1.评审原则 

（1）公开、公平、公正； 

（2）面向第一线教师，同行专家评议； 

（3）实事求是、优中选优、宁缺毋滥。 

2.本评选活动的评审程序为个人申报、学校推荐、专家评审、学会评定、

公示公布、颁证表彰。 

（1）个人申报与学校推荐。由申报者所在学校的院（系）组织专家进行初

审、初评、推荐，参见第四条。 

（2）专家评审。由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从“河南省土木建筑专家库”中随



机抽取专家，组成“河南省高等学校土木建筑学科优秀教师专家评审委员会”（简

称“专家评审委”）进行评审。 

（3）学会评定。由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领导和专家组成“河南省高等学校

土木建筑学科优秀教师评定委员会”（简称“评定委”）进行复审评定。评定委

员会主任委员由学会正（副）理事长或秘书长或土木建筑领域著名专家担任。 

3.“专家评审委”认为有必要时，可要求申报人进行答辩。 

4.每届“专家评审委”与“评定委”的委员应适度更新，更新比例应控制

在 30%左右。 

第七条 表彰 

经“评定委”最终评定的结果，由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向社会公示、公布，

并对获奖人员进行通报表彰、颁发荣誉证书。 

第八条 附则 

1.本办法 2017 年 5月 1日起实施。 

2.本办法由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负责解释。 
 


